
交 房 告 知 书
江北城区B-06地块永安巷项目回迁户：

根据棚改相关工作要求，2020年10月22日起江北城
区B-06地块永安巷项目回迁房正式交房，现将有关事项
告知如下：

1.办理地点：湖南强劲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部
2.办理时间：2020年10月22日—10月31日
3.所需材料：回迁户本人身份证原件、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原件、新房位置确认单原件。
4.联系人：傅俊毅
5.联系电话：18073655559
6.项目过渡费支付至2020年10月31日止。
请各位回迁居民尽快办理交房手续。
特此通知！

武陵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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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关于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
常武征决〔2020〕8号

附件1

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附件2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南省实施〈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常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实施办法》，特制定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被征收房屋地块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范围：位于武陵区启明街道唐家溶、盐关社区，东至民贵路，

西至霞山江南园，南至旺企路支路二，北至人民路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需要征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具体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

二、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部门：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

公室。
征收实施单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启明街道办事处。
三、征收实施期限
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及搬迁期限：自房屋价值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
四、被征收人确定的方式及计户依据
被征收人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所有权人有争议的，按有关

法律、法规处理。计户依据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准，一证一户，没有房屋
所有权证的，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准。无国有土地证和房屋产权证
的，以街道办事处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后公示认定为准。

五、征收补偿办法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
（一）征收私有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方式或产

权调换方式；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应以书面形式提交选择的安置补
偿方式，未提交的视同放弃选择补偿方式。

1.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货币补偿，
不另对被征收人安置房屋，补偿方式如下：

（1）房屋价值补偿费
由被征收人选定或者确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房屋补偿金额。被征收房屋估价
时点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在40㎡（含40㎡）以下户型的，按照建筑面
积40㎡以市场评估价计算补偿金额。

被征收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同一城市另有房屋面积合并
超过40㎡或被征收人已享受住房保障待遇的，按被征收房屋的实际面
积进行补偿。

（2）未经登记房屋补偿费
1998年以前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商业和居住的房屋，原则上

可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100%予以货币补偿；1998年至2005年期间
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商业和居住的房屋，经规划或城管部门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60%予以货币补偿；未经规划或城
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50%予以货币补偿。
2005年以后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建（构）筑物，由征收实施单位劝其自
行拆除，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的，给予适当工料补贴；逾期未自行
拆除的，不予补贴。

房屋修建年代由规划部门进行认定。
（3）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
装饰、装修等价值的补偿参照原物价、原房管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装饰、装修价格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征收
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4）搬迁费
征收住宅房屋的，搬迁费按 2000 元/次计算，采取货币补偿方式

的，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搬迁费。
（5）补助与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的，不享受公摊面积补助。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

的签约期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按如下标准给予补助与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建筑主体证

载面积评估价格的20%给予奖励；
提前搬迁奖：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40㎡（含40㎡）以下的，提前

搬迁奖为80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40㎡以上、70㎡（含70㎡）以
下的，提前搬迁奖为120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70㎡以上、100㎡
（含 10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 180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100㎡以上的，提前搬迁奖为2万元。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房屋征收部门将把本项目划分为10个片区
（片区划分情况附后）。片区内所有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期限内签
订协议且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腾房的，每户给予1万元的房屋征
收整体配合奖。

住房困难补助：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70㎡（含70㎡）以下，且被
征收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征收改造范围以外市城区内另无住
房的，每户给予25000元的住房困难补助。

（6）临时安置费
选择货币补偿的，每户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标准为：被征收

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在40㎡（含4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600
元；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在40㎡以上、60㎡（含60㎡）以下的，临时
安置补助费每月700元；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在60㎡以上、80㎡
（含8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800元；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
积在80㎡以上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800元/月的基础上，被征收住宅
房屋每增加1㎡（以整数计），补助费增加10元/月，增加补助费最高不
超过400元/月。

（7）补偿款发放与搬迁时间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10日之内发放除政策性补

助与奖励之外的补偿款。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
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发
放政策性补助与奖励。（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按本方案规定另行发放）

2.选择产权调换的，房屋产权调换实行“征一还一、找补差价”的原
则，补偿方式如下：

（1）产权调换地点
产权调换的地点：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地块范围内规划审

定的安置房源。
（2）产权调换方式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和所调换

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用于产
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用于产权调换
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

（3）未经登记的建筑补偿费
未经登记建筑房屋的面积不计入产权调换面积，只给予货币补

偿，补偿标准与选择货币补偿的标准相同。
（4）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
装饰、装修等价值的补偿参照原物价、原房管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装饰、装修价格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征收
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5）搬迁费
征收住宅房屋的，搬迁费按2000元/次计算，采取现房安置产权调

换方式的，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搬迁费；采取过渡安置产权调换方式的，
给予被征收人两次搬迁费。

（6）补助与奖励
选择产权调换的，不享受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和住房困难补助。

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
按如下标准给予补助与奖励：

提前搬迁奖：提前搬迁奖获得条件与标准和选择货币补偿的获得
条件与标准相同；

公摊面积补助：被征收人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无公摊面积，选择高
层房屋安置的，赠送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20％的公摊；被征收人房屋
所有权证载明有公摊面积，选择高层房屋安置的，赠送被征收房屋产
权面积10％的公摊面积；赠送的公摊面积一律按安置房建安成本价实
行货币补偿，建安成本价由住建部门核定；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房屋征收部门将把本项目划分为10个片区
（片区划分情况附后）。片区内所有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期限内签

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腾房搬迁的，每户给予1万元的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

（7）临时安置补助费
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在40㎡（含4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

费每月6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以上、60㎡（含 60㎡）以下
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 7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60㎡以上、
80㎡（含8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8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
积在80㎡以上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800元/月的基础上，被征收房屋
每增加1㎡（以整数计），补助费增加10元/月，增加补助费最高不超过
400元/月。

（8）安置房选房原则
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先后顺序选房。
（9）补偿款发放及搬迁时间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10日之内发放除政策性补

助与奖励之外的补偿款。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
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发
放政策性补助与奖励。（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按本方案规定另行发放）

（二）征收非住宅房屋，原则上采用货币补偿，如确需产权调换，由
房屋征收部门向被征收人提供安置房源。

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征收补偿，
补偿方式如下：

1.房屋价值补偿费
由被征收人选定或者确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房屋补偿金额。被征收房屋估价
时点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2.未经登记房屋补偿费
1998年以前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商业和居住的房屋，原则上

可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100%予以货币补偿；1998年至2005年期间
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商业和居住的房屋，经规划或城管部门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60%予以货币补偿；未经规划或城
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50%予以货币补偿；2005年
以后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建（构）筑物，由征收实施单位劝其自行拆
除，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的，给予适当工料补贴；逾期未自行拆除
的，不予补贴。

房屋修建年代由规划部门进行认定。
3.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
装饰、装修等价值的补偿参照原物价、原房管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装饰、装修价格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征收
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4.搬迁费
征收房屋需搬迁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的，搬迁费由房屋征收部门

与被征收人参照相关行业标准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
将委托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
金额。

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因搬迁丧失使用价值的，其损失补偿按照前
款的规定办理。

5.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征收生产、经营性用房，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直接损失的，按照

不超过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7‰的6倍给予补偿。
被征收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上述规定标准的，应当向房屋征

收部门提供房屋征收前上一年度实际经营效益等相关证明材料，由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给予补偿。

6.非住宅改作经营门店补贴标准
被征收人将办公用房、车间、仓库等改作商业门店，且在房屋征收

公告发布前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5年（含5年）以下、2年以上并
实际经营，营业执照所载明的营业场所与房屋所有权证一致，被征收
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估价值与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证载明用途评估价值之差的35%予以补贴；只取得营业执照或
税务登记证任意一证的，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估价值与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评估价值之差的30%予以补贴。在房屋征收公
告发布前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5年以上，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
的，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估价值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
途评估价值之差的50%予以补贴；只取得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证任意
一证的，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估价值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载
明用途评估价值之差的40%予以补贴；未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的，按原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用途补偿。

被征收人将办公用房改作生产用房的，不予调整，仍按办公用房
性质评估。

7.补助与奖励
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

议并完成搬迁的，按如下标准给予补助与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征收非住宅一楼，按建筑主体评估价格（房

地分离评估的，含建筑垂直投影土地价值）的20%给予奖励，其他非住
宅按10%给予奖励。

提前搬迁奖：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40㎡（含40㎡）以下的，提前
搬迁奖为80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40㎡以上、70㎡（含70㎡）以
下的，提前搬迁奖为120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70㎡以上、100㎡
（含 10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 180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100㎡以上的，提前 搬迁奖为2万元。非住宅房屋主体建筑面积在200
㎡以上的，提前搬迁奖为主体建筑评估价值（房地分离评估的，含建筑
垂直投影土地价值）的1%，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前一个月以上签订补偿
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按照主体评估价值的1.2%给予奖励。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房屋征收部门将把本项目划分为10个片区
（片区划分情况附后）。片区内所有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期限内签
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腾房搬迁的，每户给予1万元的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

8.补偿款发放及搬迁时间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10日之内发放除政策性补

助与奖励之外的补偿款。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
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发放
政策性补助与奖励。（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按本方案规定另行发放）

（三）征收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擅自将住宅房屋改为经营性用房的，征
收时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但对于已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
记证及缴税凭证，且满2年以上的可给予适当补贴。具体为：

取得营业执照等经营手续、税务登记证、纳税记录在5年以上的（有免
税政策规定的除外），按实际经营面积1200元/㎡予以补贴；5年以下2年
以上的（有免税政策规定的除外），按实际经营面积800元/㎡予以补贴。

（四）征收国有直管公房，征收人只对国有直管公房所有权人或房
屋管理单位给予征收补偿，补偿方式原则上以产权调换为主。

房屋租赁合同有约定的，由房屋所有权人或房屋管理单位按合同
约定给予承租人适当补偿；合同没有约定的，由房屋所有权人或房屋
管理单位给予承租人适当的装饰装修和设施补偿。

住宅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同一城市没有其他居
住房屋的，产权调换后的房屋应优先给予其承租权；有其他居住房屋
的，不再给予其承租权。

六、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片区划分情况
根据本项目内房屋的坐落位置和产权情况，房屋征收部门将本项

目划分为10个片区。第一个片区为：部粮机宿舍1栋（20户）；第二个
片区为：部粮机宿舍2栋（40户）；第三个片区为：部粮机宿舍3栋（10
户）；第四个片区为：部粮机宿舍4栋（31户）；第五个片区为：棉麻宿舍1
栋（36户）；第六个片区为：农垦局宿舍1栋（18户）；第七个片区为：农垦
局宿舍2栋（9户）；第八个片区为：农垦局宿舍3栋（18户）；第九个片区
为：农垦局宿舍4栋（12户）；第十个片区为：非住宅4户（常德市甘露寺
大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农垦办、湖南省常德市特种设备检测检
验所、曹泰琨。）

七、附则
本方案由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

负责解释。

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推进城市提质进程，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政府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了《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关于杨家
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常武征决〔2020〕8号），决
定对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实施征收。根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现将决定及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一、征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南省实施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及《常德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二、征收范围：位于武陵区启明街道唐家溶、盐关社区，东至民
贵路，西至霞山江南园，南至旺企路支路二，北至人民路范围内国有
土地上需要征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具体范围详见规划

蓝线图。
三、征收部门：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办公室。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启明街道办事处。
四、本次征收决定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附件2。
五、房屋征收决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1.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关于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
目房屋征收的决定

2.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21日

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所有权人：

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推进城市提质进程，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政府决定对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实施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
款、第三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五
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一、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常德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
目，对该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征收范围：位于武陵区启明街道唐家溶、盐关社区，东至民贵
路，西至霞山江南园，南至旺企路支路二，北至人民路范围内国有土地
上需要征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具体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

三、房屋征收标的物为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需要
征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征收具体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
被征收人为征收标的物的所有权人。

四、房屋征收部门：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工作办公室。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启明街道办事处。
五、本次征收的补偿方案：详见《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附件2）。
六、被征收人可以自房屋价值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自愿和房

屋征收部门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并签订补偿协议；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的最长期限为自房屋价值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不超过60

日；若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不能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
协议，本区人民政府将按照《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对被征收人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限期搬迁。

被征收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本决定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
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公告期满之日起6个
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21日

常武政发〔2020〕19号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
关于杨家巷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记者 孙玮怿 通讯员 高子超）10月19日，记者从柳
叶湖旅游度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该局将党风廉政建设纳
入工作整体布局，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
同落实。

在落实主体责任上，该局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党风廉政
建设领导小组，将党风廉政责任进行分解，认真执行中央和
省、市、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有关规定。在加强
学习教育上，落实每周学习制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学
习。通过专题党课、会议宣讲、签订廉政承诺书、参观廉政文
化基地、收看廉政教育片等多种形式，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思想防线。在健全制度上，对保密、财务管理、公务接待等制
度进行了细化，坚持刚性执行。在强化监督措施上，利用节假
日重要节点，提醒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及省、市、区有关规定。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人民路（东升小学—市农业
农村局）、红旗路（人民路—建设
路）道路改造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
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交通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2648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
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
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ggzy.
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0月26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武陵区河洑镇雷坛岗社区服务
中心建设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
标条件，招标人为武陵区河洑镇雷
坛 岗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投 资 额 约
479.71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
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
bidding.hunan.gov.cn）及 常 德 市 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0月26日

受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委托，本代理机构对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智慧医院综合管理平台（一期）建
设项目进行政府采购，现将采购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智慧医院综

合管理平台（一期）建设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政府采购计划备案编号：常财采计[2020]

002694
采购项目预算：32769800元
保证金：600000元
二、采购详情
开标时间：2020年11月17日9时30分（北京

时间）

开标地点：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一
室（朗州北路与月亮大道交会处市民之家）

因版面原因，具体详情请前往中国湖南常德
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
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查看或下载采购文件，以官网信息为准。

三、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联 系 人：杨益
联系电话：13787899996
采购代理机构：常德中凯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联 系 人：向勇
联系电话：15573689112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智慧医院综合管理平台（一期）建设项目政府采购公告

分类广告

友情提醒：本栏目信息不作为签订合同等法律依据，交易时请核对相关
法律及对方资质条件，涉及经济往来请慎重！

欢迎刊登：注销、减资、变更、开业等

公告及各类证件遗失声明

电话：7717503 15197607271
排版QQ：2317821529
地址：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遗失声明
常德市德山经济开发区博瑞图文印务

中 心 遗 失 公 章 （ 公 章 编 码 ：
430709600000976）1枚，开户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桥南支行（账号：
43001521668052501272），声明作废。

武陵区万达德庄毛肚火锅店（社会信用
代码：4324261979****4329）遗失由武陵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9月29日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和副本，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307020251408，声明作废。

桃源县三湘物流船务有限公司船舶所
有人张正、龙建国遗失船名为湘桃源货1108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营业运输证注销登
记证明书》，船舶营运证编号：湘 SJ（2019）
G365，编号：湘ZX（2020）0122，声明作废。

熊霞丽遗失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原常德
卫校）毕业证书1本，专业：护理，毕业证书
编号：20011505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泳道体育有限公司遗失由常

德市武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6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702MA4QK8HT4A，声
明作废。

常德市泳道体育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公 告
下列机构注销《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澧县迎宾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4307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48746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0 年 11 月
24日

住所：湖南省临澧县安福镇四
季红社区居委会迎宾路金帝大酒
店一楼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常德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2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石门县阳光科技网络维护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为：430726000006634
（1一1）S，声明作废。
石门县阳光科技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
石门县阳光科技网络维护有

限公司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并已成立了清算组。为
了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王崤钧，电话：
18973625291。
石门县阳光科技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